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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
洛旗检察院“民生大讲堂”走进
社区开展法治宣讲，为 300 多名
社区群众送去法治大餐。宣讲
现场，检察官向广大社区居民详
细介绍了检察机关民事支持起
诉职能，同时，结合具体案例，对
群众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了释
法答疑。

本报记者沈静芳 通讯员
陈小芳 刘浩浩摄

“民生大讲堂”
冬日送法

□本报记者 蒋长顺 通讯员 何军 王静雯

“感谢检察官的帮助，让我们有底气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
益，拿回了工资。”日前，韩某代表 13 名农民工专程给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
检察院检察官打来电话，表达感激之情。

今年 3 月，茅箭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在办理王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一案中，发现该案受害者为 13 名农民工，遂将该线索移送至该院第四检
察部办理。

该院第四检察部民事检察官经审查发现，2019 年至 2021 年间，韩某等
13 名农民工由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安排在十堰市某改建工程工地上施工，
13 人均为十堰本地人。工程结束后，韩某等 13 人多次找该公司索要劳动报
酬，该公司均以各种借口不予支付。后来，13 名农民工前往劳动监察部门
反映情况，经该部门多次催告后，该公司仍不发放劳动报酬，严重侵害了农
民工的合法权益。

随后，检察官打电话联系韩某等人，仔细询问相关事宜。在摸清欠薪事
实、法律关系等基本情况的同时，检察官了解到韩某等人有通过法律途径讨
要工资的意愿，并提出希望检察机关能为其提供帮助和支持。

“你们这样的情况，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支持起诉……”检察官耐心向
韩某等人介绍相关法律知识，并告知检察机关的民事支持起诉职能。随后，
13名农民工向茅箭区检察院递交了支持起诉申请书。

“支持起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帮助农民工拿到‘血汗钱’才是办案
的根本目标。”受理申请后，承办检察官立即分工协作展开调查。一方面，
迅速开展走访和摸排，对 13 名农民工提供的证据予以梳理固定；另一方
面，前往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积极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及其委托代理
人康某进行沟通协调、释法说理，督促其积极履行支付劳动报酬义务。

日前，茅箭区检察院召集双方当事人召开诉前和解会，就在案证据和案
件事实进行充分沟通，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并签订和解协议。王某的朋
友当场代偿了王某所拖欠的 13名农民工的工资合计 8万余元，13名农民工终
于依法讨回了属于自己的“血汗钱”。

“支持起诉+诉前促和”
解决13名农民工的忧“薪”事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淡亚锋 郭慧利

“多亏了检察院的帮助，让我们终于拿到了血汗钱……”近日，来自四川的
农民工阿强（化名）从河南省汝州市检察院承办检察官手中拿到被拖欠的 4 万
余元工资后，长舒了一口气。

阿强等 8 名农民工曾在汝州市某乡从事市政道路亮化工程，半年多的工
期结束后，承揽该工程的企业负责人张某只支付了他们一部分工资，剩余部分
拒不支付。无奈之下，阿强等人向汝州市人社局投诉，但张某却拒绝履行人社
局责令其限期支付的义务。

今年 2 月，汝州市检察院从该市人社局获悉该线索。依托与汝州市人社
局建立的对弱势群体支持起诉机制，并经阿强等人申请后，该院运用“支持起
诉+调查核实”，协助当事人获取了能够证明劳动关系、企业有支付能力却拒
不支付的维权证据。

今年 10 月，该院对 8 名农民工作出支持起诉决定。同时，承办检察官主动
与法院对接，并与案涉企业进行沟通，多次向案涉企业宣讲保障农民工工资的
相关法律法规，最终促成案涉企业与 8名农民工达成和解。

记者了解到，为切实维护劳动者、进城务工人员、家暴受害妇女、老年人、
伤残人士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民事支持起诉职能作用，汝州市检
察院先后与汝州市司法局、人社局、团市委、关工委、妇联、残联召开联席会议，
会签《关于加强支持起诉工作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民事权益的协作意见》。同
时，充分运用“支持起诉+调查核实+矛盾化解”办案模式，畅通救济渠道，确保
案件线索及时发现、及时核查、及时办理，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拿到“血汗钱”后，他长舒一口气

□本报记者 张吟丰
通讯员 罗兰

160 万元究竟是转让款，还是代缴
契税和其他费用？因建设用地使用权
转让而引发的纠纷历经多轮诉讼仍未
得到解决。日前，在湖南省株洲市检察
院的依法监督下，案件获得改判，这场
历时十余年的纠纷终于尘埃落定。

以为交易完成却被告上法庭

2007 年 9 月 1 日，H 公司通过拍卖
竞得 X 公司转让的案涉土地使用权，双
方签订转让合同，约定土地使用权转让
价为 4000 万元，分时间、分阶段付款，
并由 H 公司承担 4%的土地使用权转让
交易契税，以及不超过 50 万元的各项
费用。H 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开发
建设了房产项目。后经税务部门催缴，
H 公司依法补缴了 4%的土地使用权转
让交易契税 160万元。

H 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本以为这
笔交易已经尘埃落定，却没想到 X 公司
竟找上门来索要土地转让款。“我们已
经付过转让款了啊！”“那笔钱是用来抵

扣我公司代付的契税和其他费用的。”
双方争执不下，X 公司便一纸诉状将 H
公司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令 H 公司立
即偿付拖欠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款 160万
元、其他费用 15万元及利息损失。

醴陵市法院经审查认为，X 公司在
代缴 160 万元土地使用权转让契税后，
通 过 拍 卖 公 司 将 契 税 发 票 转 交 H 公
司，还立即将案涉土地使用权登记到 H
公司名下，已经履行完合同义务。相关
财税部门出具的书面证明亦证实 X 公
司确实缴纳了 160 万元契税，这应推定
为是 X 公司代 H 公司缴纳的契税。H
公司支付给 X 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转让
费中，包括了 X 公司的代付税款，因此，
H 公司仍欠 X 公司 160 万元土地使用
权转让款。H 公司于 2008 年对案涉土
地进行了开发利用，获取了利益，故 H
公司应支付欠 X 公司的 160 万元土地

使用权转让款和 15 万元其他费用，但
无须支付 X 公司的利息损失。

法院作出判决后，两家公司均不服
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以提起的诉
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为由，驳回了
H 公司的诉讼请求，并要求 H 公司向 X
公司支付 175 万元土地使用权转让款
及利息损失。H 公司遂向湖南省高级
法院申请再审，湖南省高级法院将案件
发回株洲市中级法院重审，株洲市中级
法院维持二审判决。

梳理案情找到判决疑点

2022 年 1 月 24 日，H 公司到株洲市
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受理案件后，承
办检察官仔细阅读了监督申请书，对 H
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结果等进行了认
真梳理后发现，该案中双方的争议焦点

在于诉争的这笔 175 万元款项究竟是
土地使用权转让款，还是 160 万元代缴
契税和 15万元其他费用。

厘清案件的基本脉络后，承办检察
官调阅了与监督案件相关的卷宗。经
审查，检察官发现法院判决存在疑点：
仅凭一份不完整的缴税证明能否认定
X 公司代缴 160 万元契税的事实；办理
了土地使用权证变更登记手续，是否就
能推定那 160 万元是 X 公司代缴的契
税。但现有的证据显然还不够充分，检
察机关还要进一步查明事实。

随后，承办检察官反复查阅案卷、
重新梳理证据，经仔细核对和综合分
析，发现 X 公司提供的缴税证明上既没
有写明缴税人、缴税时间和缴税票据编
号等内容，也没有发送对象、制作人和
单位负责人的签字，明显存在瑕疵，不
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从 H 公司

提交的两份新证据里，承办检察官捕捉
到一个重要信息——在土地使用权出
让和转让过程中，X 公司和 H 公司在各
自土地权属转移环节均应缴纳税款，X
公司没有代 H 公司缴纳契税的义务。

“从 X 公司提交的 160 万元契税票
据及税务稽查部门的证明材料分析，该
160 万元不能被认定是 X 公司为 H 公
司代缴的契税。”承办检察官介绍，“更
何况，X 公司在同一时间还缴纳了一笔
20 万元契税，税费共计 180 万元，这与
H 公司针对案涉地块需缴纳的 160 万
元契税金额也对应不上。”

实地核查后提请抗诉

为保证监督意见有理有据，承办检
察官就焦点问题分别与当事人进行了
沟通交流，并前往相关部门走访和调

查，充分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除了向
完税证明的开票人询问当时的开票情
况外，承办检察官还调取了案涉土地使
用权证的整套办证档案，并询问了不动
产交易中心有关工作人员。检察官发
现，2008 年之前的土地权属登记适用

《土地登记规则》，该规则并没要求办证
时核验缴税情况，办证档案里可能有契
税缴纳材料，也可能没有，并不能认为
办好证了就缴完税了。因此，法院以 X
公司为 H 公司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为
依据推定 X 公司已为 H 公司代付了土
地使用权转让契税，并不能成立。

综合案件的基本事实、审理情况、
申请人的申请监督理由后，株洲市检察
院认为此案符合抗诉条件，遂提请湖南
省检察院向湖南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

湖南省高级法院再审此案后，于今
年 3 月 15 日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
诉意见，对该案予以改判。法院认为，
X 公司主张代 H 公司缴纳 160 万元土
地使用权转让契税缺乏依据，H 公司已
向 X 公 司 支 付 了 土 地 使 用 权 转 让 款
4000 万元，故 H 公司仅须向 X 公司支
付 15 万元其他费用和利息，而无须向
X 公司支付 160万元款项和利息损失。

湖南株洲：办理一起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检察监督案

揭开160万元代付契税之谜

检察官倾听当事人反映欠薪情况。
□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胡静

一起民事纠纷僵持了 20 余年未得
到解决，经浙江省永嘉县检察院依法
监督，最终联合法院共同促成双方当
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该院也于日
前作出了终结审查决定。“这么多年的
纠纷终于化解了，大家都可以安心过
日子了。”当事人金某感谢承办检察官
为民办实事、解烦忧。

为弟弟借来的钱被挥霍一空

1998 年 11 月，周某峰在永嘉县某
资金服务部做信贷员时，找上了表哥金
某和亲姐姐周某云，想用他俩的名义从
自己所在的服务部办理贷款供自己炒
股用。念及亲情和碍于面子，金某和周
某云答应了周某峰的请求。

同 年 11 月 12 日 ，金 某 作 为 借 款
人，周某云作为担保人，与周某峰所在
的资金服务部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
合同约定由金某借款 36 万元，1999 年
5 月 12 日 前 还 清 ，月 息 按 8.2125‰ 计
算。周某峰是这笔贷款的经办人。借

款到账后，被周某峰直接拿去炒股和
挥霍。还款日临近之时，因无钱偿还，
周某峰选择外逃，并伪造收款凭证交
给金某，声称他已还清了借款本息。

1999 年 7 月 19 日，该资金服务部
起诉至永嘉县法院，要求金某归还借
款本金 36 万元及利息，周某云负连带
偿还责任。因周某峰涉嫌职务侵占罪
被立案侦查，法院于同年 11 月 15 日裁
定对该民事案件中止审理。

不服法院裁定申请检察监督

此后，某资金服务部被关闭清算，
这起民事案件的原告变更为永嘉县上
塘镇某清算小组。2003 年 8 月 4 日，法
院恢复审理，并作出判决，认为该案借
款合同与借契是金某、周某云在明知
借款是由周某峰实际使用的前提下，
自愿与某资金服务部签订的，是以合
法 的 形 式 掩 盖 周 某 峰 的 非 法 侵 占 行
为，故该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法院同
时认为，两名被告与周某峰恶意串通，
与某资金服务部签订借款合同，使周
某峰非法获得案涉借款。因周某峰潜
逃在外，追赃不能，故两名被告要对周

某峰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判决生效后，法院于 2004 年 3 月

10 日对该案进行立案执行。同年 9 月
28 日，因周某峰职务侵占案还未了结，
案件被裁定中止执行。2019 年 8 月，
法院认定周某峰涉及职务侵占 40 余
起，总金额达 785 万元，依法以职务侵
占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

虽然周某峰涉及的刑事案件已经
判决，但因其职务侵占行为引发的金
某、周某云与清算小组之间的借款纠
纷 案 仍 未 执 行 了 结 。 2019 年 9 月 至
2022 年 11 月期间，该执行案件两度被
法院恢复执行，又两度因金某提出执
行异议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22 年
11 月 18 日，永嘉县法院裁定驳回了金
某的异议请求。其间，负连带赔偿责
任的周某云对该执行案件一直进行信
访申诉。

今年 3月，金某不服永嘉县法院作
出的裁定，向永嘉县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法联合促双方达成执行和解

承办检察官审查案卷后发现，该案
的争议焦点已从执行监督转移到了生

效裁判监督上。但这起民事纠纷僵持
了 20 余年未得到解决，且判决在当时
囿于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政府政策，提出
生效裁判监督并不是最佳解决方案。
从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当事人息诉罢
访的角度出发，检察官决定联合法院促
进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

检察官经进一步审查发现，该案
的和解难点在于执行金额的确定。原
判决认定赔偿损失 36 万元，但清算小
组提出多年的利息叠加以及关联案件
一并处理的意见，要求金某一方支付
200 万元，但金某一方只愿意支付自借
款之日起至 2004 年被法院裁定中止执
行之日期间的利息共计 50 万余元，双
方诉求差距较大。

经过承办法官、检察官多次协调
沟通，今年 8 月 17 日，双方当事人终于
达成执行和解协议，金某、周某云一次
性履行本金及利息共计 61 万元，并撤
回对该案的监督申请。清算小组不再
就判决提出其他权利主张。

日 前 ，永 嘉 县 检 察 院 作 出 终 结
审查决定。这起僵持了 20 余年的民
事 纠 纷 最 终 以 双 方 当 事 人 和 解 结
案。

为亲人借款惹上官司
浙江永嘉：法检联手化解僵持20余年的借贷纠纷

□本报记者 简洁
通讯员 刘丽媛

王某与某保险公司产生合同纠纷，
向北京市检察院第四分院（下称“北京
市检四分院”）申请监督，经该院细致审
查、找准症结，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
解。日前，北京市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发布北京市检察机关助力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典型案例，这起案件因实质性
化解了金融纠纷并助推保险业规范治
理、实现了良好办案效果而入选。

1997 年，王某在某保险公司为自
己购买人身保险，双方订立关于重大
疾病等内容的保险合同，投保单“附加
保险”信息栏为空白。某保险公司向
王某提供了加盖骑缝章的主险合同和
附加险合同，主险内容为重大疾病等
保险，附加险为人寿保险，年满 60 周岁
即可每年领取一笔养老金。王某连续
缴费 20 余年，等到 2020 年年满 60 周岁
时，便要求保险公司按附加险约定向

其支付养老金。但该保险公司认为，
王某并未投保附加险，双方就此产生
纠纷。

王某心有不平，以保险合同纠纷
为由，于 2020 年 11 月起诉某保险公司
至北京市某区法院。一审法院认为，
王某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对
王某的诉求未予支持。随后，王某向
北京金融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王某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遂
向北京市高级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
高级法院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驳回其再
审申请。

“检察官，我购买这个保险就是为
了领那笔附加的养老金，不然我为啥
二十几年前每年掏上千块钱购买这个
保险呢？那可是一大笔支出啊！今天
我就要讲讲这个理，他们当时给我提
供了加盖骑缝章的两份合同说能赔，
现在又不给赔，他们这是欺骗！”2022
年 10 月，年逾花甲的王某向北京市检

四分院申请监督时，情绪激动地向检
察官说。

办理该案的北京市检四分院副检
察长、一级高级检察官王志民对案件
卷宗进行了仔细审查，发现案涉保险
单附加险一栏为空白，王某所缴保险
费与主险所附缴费标准一致，缴费对
账单显示险种名称为主险。“王某不能
提供证据证明其投保附加险或某保险
公司承诺就附加险进行承保，所以法
院没有支持王某的诉求并无不当。”

为什么王某会如此坚持认为自己
当年买了附加险？如今事情已经过去
了 20 多年，保险经办人都找不到了，如
何还原王某当年购买保险的经过？

北京市检四分院检察官助理袁梦
银告诉记者，王某曾提到，保险公司向
其提供加盖骑缝章的主险合同和附加
险合同的事情。于是办案组决定把审
查重点放在原始合同上。在与王某及
其律师多次沟通后，王某拍摄了展示
骑缝章的两份原始合同的视频递交给

检察院。办案组发现，保险公司确实
提供了带有骑缝章的合同，只不过附
加险那一栏没有填写任何内容。“我们
认为，本案存在两份保险合同加盖骑
缝章、投保单和保险单上记载的相关
信息不准确的情况，对王某在购买保
险时起到了误导作用，保险公司存在
工作不规范的问题。”检察机关于是向
某保险公司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口头建
议，该保险公司表示接受。

同时，针对王某关于实现保险利
益诉求的实际需要，北京市检四分院
一方面对其释法说理、阐明其诉求不
被法院支持的原因；另一方面与保险
公司讲明其自身工作不规范才导致消
费者产生误解，需要承担一定责任，最
终推动双方达成解除合同并退还保费
的 和 解 方 案 。 在 和 解 方 案 推 进 过 程
中，王某最终因为个人原因，仍然选择
继续履行保险合同，并对检察机关的
工作表示认可，一场保险纠纷就此圆
满化解。

盖了骑缝章的保险合同咋就无效了？
北京市检四分院：找准症结促成和解 打开当事人心结


